附件
[bookmark: _GoBack]“违法行为分类”与信息公示对应关系表

	违法行为分类
	处罚公示期限
	最短
公示期
	备注

	严重
	3年
	1年
	1.依法作出的吊销许可、吊销资质、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停工整治等行政处罚信息；
2.依据安全生产、燃气、石油天然气管道、电力、供热、生活垃圾设施及建筑垃圾运输消纳、水利工程建设领域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达到听证标准罚款（对公民处以超过5000元罚款，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超过5万元罚款）的行政处罚信息。

	一般
	1年
	3个月
	1.依据安全生产、燃气、石油天然气管道、电力、供热、生活垃圾设施及建筑垃圾运输消纳、水利工程建设领域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听证标准以下罚款（对公民处以5000元、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万元罚款以下的，含本数，简易程序除外）的行政处罚信息；
2.对其他违法行为（安全生产、燃气、石油天然气管道、电力、供热、生活垃圾设施及建筑垃圾运输消纳、水利工程建设领域以外）作出的达到听证标准罚款的行政处罚信息。

	轻微
	3个月
	——
	除“严重”和“一般”外的其他行政处罚信息。


备注：
1.国家和本市关于“严重”“一般”“轻微”违法行为分类另有规定的，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


2.简易程序案件、不予行政处罚案件和警告案件的信息公示工作，按照国家和本市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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